附件3

2025年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报卷要求

本报卷要求适用于申报我市工程系列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人员，我市其他系列（专业）职称评委会可参照执行。

一、评审要求

（一）人事（劳动）关系在我市的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近半年在阜新缴纳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均可申报工程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资格。

（二）参评人员受到行政和党纪处分（包括诫勉谈话）、违反行业法律法规受到从业限制等处罚的，在受处分、受调查、被立案或处罚期间不得参加职称评审。参评人员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均须在合格及以上。
（三）我市工程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主要负责工程系列各行业高中初级职称的评审（我市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正高级及未下放到我市的副高级各系列职称，要及时关注相应省直各部门门户网站发布的本年度职称申报具体要求）。申报专业必须严格按照专业目录具体名称填写，各专业名称有修改的，以各行业省直部门下发文件为准。

	序号
	行业
	专业名称

	1
	自然资源
	地质矿产、工程地质、岩土工程、采矿工程、土地资源管理、测绘

	2
	环保
	生态环境管理、生态环境科研、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境工程

	3
	测绘
	测绘工程、工程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矿山测量、地理国情监测

	4
	交通
	道路与桥梁工程、汽车运用工程、筑养路机械、交通工程、轨道交通、交通运输规划、道路运输管理

	5
	医药（工程）
	药学、医疗器械（中初级以考代评）

	6
	质量技术监督
	计量、质量、标准化、特种设备

	7
	建设
	建筑学、城市规划、建筑装饰、风景园林、结构工程、道路桥隧、工程测量、工程检测、给水排水、采暖空调、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建筑机械、热力工程、工程概预算、建筑施工、设备安装、燃气工程、建设管理

	8
	林草
	森林培育、森林调查规划、森林保护、生态、园林、花卉、林业机械

	9
	水利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文地质与工程测绘、水利自动化与信息化

	10
	煤炭
	采矿工程（地下开采、露天开采）、煤田地质勘探工程、煤矿测量工程、矿建工程、矿井通风与安全、煤矿机械化工程、煤矿电气工程

	11
	安全
	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安全教育（中初级考注册安全工程师）

	12
	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广播电视制播

	13
	机械行业
	机械工艺与设备、机械设计、自动化控制

	14
	电子行业
	电气自动化、电子、电线电缆

	15
	冶金行业
	冶金、轧钢、金属材料、铸造

	16
	轻工行业
	硅酸盐、轻化工、皮革、塑料

	17
	石油化工行业
	化工、化工机械

	18
	网信行业
	网络空间安全


二、评审标准

评审标准及时关注省直主管部门网站或市人社局官网—专题专栏—下载中心查看具体要求。未出台相关评审标准的行业请查看《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辽人社发﹝2021﹞3号）。工程系列评审方案、评审过程及评审结果由年度评审委员会负责。
三、申报流程
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实行个人申报、民主评议、集中公示、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的申报办法。 

个人申报

申请人根据本人业绩情况实事求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个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民主评议

按照“谁推荐、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用人单位要组织专家、单位领导、人事工作人员等对照评审标准进行联审，综合考评申请人的职业操守、从业行为，以及相关业绩内容的真实性、资格条件等。

集中公示

审核合格的申报材料在单位进行集中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同时，将公示情况如实填写在《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第7页单位公示情况栏目中。公示内容为本人基本情况、工作经历、主要工作业绩等基本内容。

实行个人和单位双承诺制

《评定表》第9页，实行个人和单位双承诺制，并加盖单位公章。在职称申报、评审、公示等环节及评审结束后，发现申请人有弄虚作假行为并最后核实的，取消申请人的申报资格，按照《辽宁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要求进行处理，并记入诚信档案，视情节追究所在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

  （五）单位推荐
公示无异议，在规定期限内，用人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将申请人的申报材料逐级上报。

（六）材料申报
申报采取“谁申报、谁负责”原则。市直各事业单位须经市直主管部门审核；各县（区）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先由本单位审核，再由各县（区）人社部门审核。最后将申报材料集中报送至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服务科。市人社局不受理个人报卷材料。

论文、奖项、业绩成果等截止日期为报卷截止日期；学历和任职资历的计算截止时间为本年度12月末。
申报单位请将初中高级人员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电子邮箱zcfx_2680030@163.com。 

四、组卷及格式填写要求

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分为主卷袋材料和副卷袋材料两部分。
（一）主卷袋内包括报评材料、评定表、推荐表、破格表、高级工程师审核表
1.《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材料》装订顺序。
（1）《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表》（此表一式三份，装订一份，另两份放到主卷袋内）。

（2）《辽宁省破格评定人员审核表》（破格人员填写，此表一式二份，装订一份，另一份放到主卷袋内）。

（3）学历资历证件。包括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职称证书、身份证、继续教育证书等复印件。申报专业要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申请职称评审不须提交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的通知》（辽人社职〔2019〕1 号），申报人无需提交学历、学位证书原件，由申报人所在单位通过学信网或学位网查验打印查询结果，并填写学历审查表。学位网或学信网检索期限设置为6个月。无法通过学信网或学位网检索的，由单位查询本人档案后，提供入学登记表和毕业生登记表，缺一不可。
（4）业绩成果材料。业绩成果按以下顺序装订，仅提供个人具备的即可，不必每条都提供。①获奖情况：提供各项业绩成果（奖项）证明复印件获奖公布名单等材料。②科研课题：课题立项、结项、验收等材料。单位要对科研课题真假出具相关审核报告。③主持、参与市级及以上有关工作情况，包括行业标准、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战略政策等。④主持、参与单位内部工作有关情况，包括内部管理标准、发展规划、工艺流程标准等。⑤本人撰写的技术报告及专家评议情况。⑥知识产权成果：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相关经济效益证明附后。

取得业绩奖项是现资格以后并且与本专业相关的业绩奖项，否则不作为晋升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依据。严禁同一业绩成果在不同年份、不同申报人之间重复使用，确由多人完成，请在申报材料中对申报人完成该项业绩的具体部分加以说明。申报人材料为非在本单位工作期间取得，要重点审核，审核报告要由本单位和主管部门盖章，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5）研究成果：期刊按照封面、目录、论文、期刊检索、论文检索顺序装订；著作按照著作封面、内容介绍、CIP检索顺序装订，后附《论文审查表》。申报人员提交的论文要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进行论文期刊信息查询，并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清华同方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主流数据库进行本人论文信息检索。
（6）其他材料。职业资格证书、特殊贡献荣誉证书、《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近三年，每年1份）、企业人员提供所在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动备案合同、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等其他有关材料复印件等。

2.《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

填写前详细阅读填表说明，《评定表》A3规格对折双面打印。封面上的单位名称须与加盖的单位公章完全一致，大型企事业单位须细化到二级单位名称。将《评定表》中第8页前三行和评委会评定情况中经认定相关内容个人信息填写完整（例会人数和同意票数不用填写），确保信息准确。评定表第7页和第8页在一张纸的正反面。主卷内业绩成果与《评定表》第三页“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内容要一一对应，业绩成果需提供原件。

3.《晋升高级工程师审核表》。

业绩奖项排名要填写完整，《审核表》内容与《评定表》业绩内容要一一对应，此表一式三份，A3纸打印。
4.申报初级人员将1张一寸近期证件照用曲别针别在其中一份评定表封面，标注姓名和单位，中级和高级答辩时现场交照片。

以上材料到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专题专栏—下载中心查阅。
（二）副卷袋
职称证书（同时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或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职业资格证书、劳动备案合同、保险缴费凭证、业绩奖项、论文有关证明材料。

各单位、各级主管部门要做好材料交接，不得损坏、丢失专业技术人员材料。

五、答辩时间及要求
答辩时间：申报高级工程师资格、中级工程师评审人员须参加答辩，答辩的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